
犯罪被害人保護保護協會受理保護案件處理流程 

 

社政單位—犯罪被害人為外

籍配偶、兒童或少年；性侵害及

家庭暴力犯罪案件被害人、非持

工作簽證入境者遭性剝削者 

警察局—犯

罪被害人重

傷、死亡 

家庭暴力暨性侵害

防治中心—性侵害及

家庭暴力犯罪被害人 

勞政單位—外籍

勞工犯罪被害人、持

工作證入境遭勞力及

性剝削者 

移民署—非持

工作簽證入境者

遭勞力剝削者 

犯罪被害保護協會（接案） 

      1.確認及追蹤通報轉介單 
      2.判斷案件類型及是否符合接案

標準 

      3.蒐集資料確認是否為犯罪被害 
人 

是 

訪視或 

收集資料 

擬定或

核定處
遇措施 

  追 蹤 

 結 案 

1. 建議與各轉介單位協調，以不重複

訪視為原則。 

2. 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及社政單位
開案個案—請其提供個案服務摘要

或申請服務必備之文件內容 

3. 移民署及勞政單位—請其提供個案
基本資料及處理報告 

回

覆 

 開 案 

犯罪被害人補償金：限犯罪行為

致死亡或重傷，及性侵害案件 

否

補償金申請 提供保護措施 
犯罪被害人保護措施
(以法律協助及心理輔

導為主)：死亡或重傷、

性侵害案件及犯罪被害
人為外配、兒少、家暴

外勞’及被人口販運者 1.原則上已有個管者之個案，分會以

個案之個管者為窗口，了解確認服
務使用情形或是協調服務使用。 

2.無個管者，經個案同意可主動追蹤。

其他機

關機構 

警察局通知

個案除外 

通報 

評估 

自行 

 
申請 

  查詢 


